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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1.1  公众参与调查和评价的依据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使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更加民

主化、公众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一条规定，除国家规

定需要保密的情形外，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

目，建设单位应当在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

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建设单位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应

当附具对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采纳或者不采纳的说明。 

1.2  公众参与形式和方法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要求，采取了如下

的公众参与形式： 

表 1                 各阶段公众参与的时间安排 

序号 工作方式 实  施  时  间 

1 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网络平台） 2020 年 10 月 23 日 

2 征求意见稿公示时间（网络平台） 2020 年 11 月 6 日 

3 沿线张贴环评公示公告 2020 年 11 月 6 日～2020 年 11 月 19 日 

4 当地报纸第一次刊登项目环评信息 2020 年 11 月 10 日 

5 当地报纸第二次刊登项目环评信息 2020 年 11 月 16 日 

6 网络邮件及电话公众参与意见搜集 2020 年 11 月 6 日～2020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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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寿县新桥国际产业园管委会委托中铁第

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建设单位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在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http：

//www.hfgdjt.com/）、寿县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shouxian.gov.cn）进行了本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开，公开内容包括：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环评工作程序和内容； 

（五）征求意见事项及公众意见反馈方式。 

2.2  公开方式 

第一次信息公开在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hfgdjt.com/）、

寿县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shouxian.gov.cn），公示截图见图 1、图 2。 

 

图 1  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第一次信息公示网站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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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寿县人民政府网站网站第一次信息公示网站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自第一次信息公开后至征求意见稿公开之前，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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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包括：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在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

司网站通知公告页（http：//www.hfgdjt.com/）、寿县新桥国际产业园管委会于 2020 年

11 月 5 日在寿县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shouxian.gov.cn）分别进行了本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征求意见稿为主要内容基本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公

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2020 年 11 月 6 日～2020 年 11

月 19 日）始终保持环评文件处于公众可浏览的状态。 

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寿县新桥国际产业园管委会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和 11 月 16 日在《新安晚报》两次刊登了征求意见稿相关公示材料。公示期间，建

设单位在沿线涉及的环境保护目标的公告栏张贴了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公告。 

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寿县新桥国际产业园管委会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

间分别采取了网络、报纸、沿线张贴的方式进行了信息公开，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

作日。公示内容、时限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

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  络 

2020 年 11 月 5 日，寿县新桥国际产业园管委会将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工程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在寿县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shouxian.gov.cn）公示。

2020 年 11 月 6 日，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将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在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通知公告页（http：

//www.hfgdjt.com/）公示。公示网站为沿线地方政府网站或建设单位网站，面向全社

会公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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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3、图 4。 

 

图 3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寿县人民政府网站） 

 



 

 6 

 

图 4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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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  纸 

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和 11 月 16 日在《新安晚报》

两次刊登了征求意见稿相关公示材料。 

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共在当地报纸上进行了两次信息发布，征求公众意见，公示

报纸发行范围涵盖本次工程所经区域，公示次数、公示报纸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要求。 

报纸公示截图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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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10 日安徽省《新安晚报》A06 版（一次登报） 

 

 

2020 年 11 月 16 日安徽省《新安晚报》第 A10 版（二次登报） 

 

 

图 5  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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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  贴 

2020 年 11 月 6 日，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在网络发布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在工程涉及的环境保护目标的公告栏张贴了环评

征求意见稿公示公告（形式内容见图 4），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 第 4 号）要求。 

 

图 6  征求意见稿公示张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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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敏感点张贴照片如下： 

 
新桥村委会（小井沿村、保来国际城、糟坊庄、 

破肚佛、下江圩） 

 
周大郢 

 
松棵村村委会（河西村、傅松棵村、小四冲村、岗

头小郢） 
 

卧龙山社区居委会（卧龙社区） 

 
井沿社区居委会（林张村） 

 
张庙社区居委会（上胡村、中郢、张庙社区） 

 
中建 悦湖国际 

 
新桥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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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所、派出所 

 
南洪社区居委会（南洪村、张小圩） 

 

岗集智慧树幼儿园 

 
岗集社区居委会（岗集村、工商所宿舍楼、人民政

府家属楼、金明花园） 

 

岗集镇人民政府 

 

岗集中心幼儿园  

 

岗集中心卫生院  

 

玉成明珠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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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集镇中心学校 

 

梅园小区 

 

绿茶雅苑  

 

双安花园 

 

三关村村委会（井河、白水塘村） 

 

基天村 

 

安徽农业大学教学科研示范基地 

 

合肥市颐和佳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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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亚当代 

 

合肥医健新安护理院 

 
龙居山庄天龙居 

 
龙居山庄盘龙居、腾龙居 

 

颐和花园澄苑 

 

颐和花园清苑 

 

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博微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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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花园锦苑 

 

颐和阳光大厦 

 

颐和花园澜苑、昆苑 

 

虹雨花园 

 
董大郢恢复楼 

 

合肥体育运动学校 

 

电信小区 

 

省卫健委中心、卫健委中心家属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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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苑 

 

金枫苑 

 

安居苑 

 

邮电新村 

 

天鹅花园 
 

安居苑小学教育集团天鹅花园校区 

 
江南书苑 

 

通合易居同辉南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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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君家园 

 

通合易居时代 

 

通合大厦 B 座 

 

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家属楼、干休所 

 

科企社区居委会（建业领翔） 

 

陆军军官学院医院 

 

陆军军官学院宿舍 

 

绿城百合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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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朱大郢城中村改在项目 

 

香樟雅苑 

 

炮兵防空兵学院 

 

合肥十七中学 

 

东汽小区、南屏家园 

 

黄山花园 

 

丁香花园三期 

 

丹青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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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信访局 

 

绿怡居东区 

 

和谐家园 

 

常青幼儿园 

 

铁四局家属楼 

 

亚华新城邦锦园 

 

常青花园别墅 

 

常青花园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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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东景园 

 

红缨幼儿园 

 

陶然居幼儿园 

 

和芳园还建项目 

 

旭辉花园 

 

合肥国际人才公寓 

 

天鹅湖 MOMA 幼儿园 

 

近水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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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祁花园 

 

红四方社区居委会（四方新村、四方北区） 

 

东风新村 
 

沿河社区居委会（广福花园） 

 

国贸天悦 

 

滨湖一号 

 

安徽省立医院老年医学康复中心 

 

招商雍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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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园 

 

阳光城 

 
安徽省电子政务灾备中心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 

 

安徽省直医院 

 

安徽省信访中心 

 

安徽省政协大楼 

 

图 7  沿线张贴公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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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文本存放于合肥市轨道

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查阅地址为合肥市庐阳区阜阳路 17 号。 

公示期间，无沿线公众前往上述地址查阅纸质文本。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自 2020 年 11 月 6 日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后，

未收到公众意见表，无反馈意见。 

自 2020 年 11 月 6 日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后，通过网络邮箱和现场咨询受

理点收到公众意见表 23 份。 

公众意见表格式采用《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48 号）的规定格式，见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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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工程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

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

和意见（注：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规定，涉及征地拆

迁、财产、就业等与项

目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环评公

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

不够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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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村（居委会）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路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能公

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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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自 2020 年 10 月 23 日首次信息公开后，未收到公众意见。2020 年 11 月 6 日征求

意见稿公示期间收到公众意见表 23 份。与环境影响相关主要意见有担心工程建设对江

南书苑小区噪声、振动及电磁环境等影响；担心工程建设对房屋结构稳定等的影响；

担心房价下降，要求增设站点等。分类意见及采纳与否说明见表 4.1-1 及 4.1-2。 

具体意见内容的答复及采纳与否说明详见表 4.1-3。 

4.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下表说明对公众环境影响相关意见的采纳情况。 

表 4.1-1             采纳或部分采纳的公众意见汇总表 

序号 意见内容 采纳情况说明 

1 
担心工程拆迁对较近的小区居民产

生粉尘噪声固废废水等环境影响 

报告书中对沿线工程拆迁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声环境进行

了分析，并提出了对应的措施，降低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2 

公示的噪声和振动都有超标，从居民

区楼底下穿过已超标。超标会造成什

么影响？是否会造成后期未拆房子

的结构稳定，比如地基下沉，房屋开

裂，施工和运行带来的噪音等 

1、根据预测，江南书苑小区段在采取本报告书提出的高等减

振后环境振动及二次结构噪声达标。2、加强施工期振动监控，

对建筑物、地下管线变形，地下水位，隧道进行施工期振动

和地面沉降的跟踪监测，按监测结果及时调整防振措施，对

可能造成的房屋开裂、地面沉降等影响采取加固措施等。 

4.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下表列出未采纳的公众意见内容及说明了未采纳的理由。 

表 4.1-2                  未采纳的公众意见汇总表 

序号 意见内容 未采纳的理由说明 

1 工程实施对房价的影响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社会环境不属于

环境要素，社会环境不属于环境保护目标。房价不属于环境影

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2 
江南书苑小区部分楼栋征迁后小

区的规划问题 
不属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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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意见汇总表 

编号 地  址 意见内容 答复及采纳与否说明 

1 
邮电新村 

小区 

S1 轨道从合肥市蜀山区邮电新村小区穿过， 并且作业轨道与 17 号楼相对

水平距离只有 6 米。邮电新村 17 号楼全体业主一致认为：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工程超近水平距离从本 17 栋旁下穿经过，不能解决因为地铁建设带来的

安全隐患问题。由于邮电新村 17 号楼体为 22 年楼龄的老房子，为砖混结

构，楼地基本身为软质地基，更早期为水塘洼地，地质情况极为复杂，近

期更有开裂下沉的迹象，目前邮电新村 17 号楼主体及距离主体不到六米处

早已出现地陷迹象，路面也曾出现过多处裂痕，由于红线覆盖范围太窄，

对紧挨着红线的本栋业主构成了极大的地质灾害风险，尤其是在国内曾出

现多起轨道交通所造成的地陷重大事故，在已出现问题的楼基底下及周边

开挖将不可避免造成地基松动的重大安全隐患。大家居住在四处地陷的楼

体内，广大业主人心惶惶，终日不安！希望有关部门仔细深入的再进行一

次实地勘察，以确保广大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1、根据预测，邮电新村在采取本报告书提出的特殊减振后环

境振动及二次结构噪声达标。 

2、加强施工期振动监控，对建筑物、地下管线变形，地下水

位，隧道进行施工期振动和地面沉降的跟踪监测，按监测结

果及时调整防振措施，对可能造成的房屋开裂、地面沉降等

影响采取加固措施等。 

2 
江南书苑 

小区 

1、根据合肥市的轨道交通的最新规划，我们江南书苑小区需要拆除 2#、5#

两栋居民楼配合合肥轨道交通 S1 号线的施工。这势必对我们小区的生态环

境和景观造成影响，但环境影响报告并未对此作出影响评价，建议环境影响

报告正式版本增加对江南书苑拆除 2#5#楼后造成的生态和景观影响评价，并

提出生态补偿和景观恢复的规划建议，确保受影响群众利益尽量不受影响。 

2、我们江南书苑小区因增加了 2#5#楼的拆除工作，施工作业必将对小区居

民产生粉尘噪声固废废水等环境影响，环境影响报告对此没有做出分析评

价，建议正式版本增加这部分内容，并提出消除或补偿措施，确保群众利

益不受侵害。 

3、由于轨道交通施工征收拆除了江南书苑两栋楼房，使本来有 6 栋楼房的

完整小区被分隔成东西两块，对以后小区的管理和安全带来极大不便，也

造成了小区房产价值的贬损，安居乐业是群众的头等大事，小区居民人心

惶惶严重影响了大家正常的工作生活，大家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不满，存在

社会不稳定因素及社会隐患。这属于重大社会影响，但在环境影响报告中

只字未提，这属于环评报告的缺项。建议环境影响报告正式版本中增加社

会影响分析，并提出对小区后期提升小区品质规划建议和补偿措施，包括

但不限于在拆除区域建设停车场、绿化、小区加装电梯、货币补偿等等措

施，将居民的损失降到最低，以换取相关群众对市政工程的支持，确保合

肥重点工程顺利如期地进行。（10 份） 

1、报告书中对沿线工程拆迁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声环境进

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应的措施，降低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

响。 

2、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社会环境

不属于环境要素，社会环境不属于环境保护目标。房价不属

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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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编号 地  址 意见内容 答复及采纳与否说明 

3 
江南书苑 

小区 

 1.公示的噪声和振动都有超标，从居民区楼底下穿过已超标。超标会造成

什么影响？是否会造成后期未拆房子的结构稳定，比如地基下沉，房屋开

裂，施工和运行带来的噪音等。请就这方面群众关切的问题进行公示。 

2．本小区是一个整体，拆除 2 栋，5 栋势必造成小区的分割，影响小区的

完整性和封闭性，对小区地面景观和环境造成破坏。这部分在公示意见里

没有涉及。故，本小区业主强烈要求整体证迁。公示里是有意回避还是其

他原因呢？请抓紧给予回复（2 份） 

1、根据预测，江南书苑小区段在采取本报告书提出的高等减

振后环境振动及二次结构噪声达标。 

2、报告书中对沿线工程拆迁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声环境进

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应的措施，降低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

响。 

4 
江南书苑 

小区 

1、我们小区本身就小，只有 6 栋楼，得知消息要征迁中间的 2 和 5 两栋楼，

地铁从小区中间下穿而过，在我接收到信息和拆迁办入住只隔三四天时间，

小区内业主曾多次单独或组织大家一起询问征迁后小区的规划问题，直至

现在无人告诉我们，您觉得合理吗？贵公司在确定要征迁我们中间大部分

面积，准备将我们小区只保留头尾的时候，是不是预先就应该给一个征迁

后的规划和打算，安定民心呢？还是说跟“会哭的孩子有奶喝”一样，必须

要“闹”，您才能给说法，或者官方回答“以后会给你们答复的”，征迁工作已

经如火如荼的进行了，可是我们依然没有看到结果。 

2、贵公司出具的环评报告中噪音和震动均有超标，拟通过特殊减震，预期

达标，预期达标是确定达标吗，个人理解是影响是存在的，至少不到要干

预的水平，可是您不能否认因为贵公司修建地铁的操作确实带来了影响。

那么，如果后续因为贵公司的操作导致一系列的不良影响，是不是也应该

有一个专业的测评和负责人呢？ 

3、在 10.7 日举办的跟我们小区业主的接待会中，贵公司提到过曾有过民意

调查，作为要征迁的小区，我们业主好像并没有过被民意调查过。此外，

会中负责环评的负责人曾说过“我只负责环评，不负责对剩余四栋房屋贬值

的影响”，您不负责，并不代表我们不在乎，如果是您住在这里，您会如此

云淡风轻吗，现在这个房价，谁家的房子都是老一辈一辈子的积蓄换来的，

如果我说我不在意，那是对父母一辈子血汗钱的蔑视和不尊重。 

4、鉴于地铁下穿带来的不争的影响、以及二次征迁的零可能、后续房屋贬

值，我们大多数业主均要求一同纳入红线征收范围。 

1、征拆不属于环保问题； 

2、根据预测，江南书苑小区段在采取本报告书提出的高等减

振后环境振动及二次结构噪声达标。 

3、房价不属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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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编号 地  址 意见内容 答复及采纳与否说明 

5 
江南书苑 

小区 

1、根据合肥市的轨道交通的最新规划，我们江南书苑小区需要拆除 2#、5#

两栋居民楼，完整的一个小区被从中间切断，这势必对我们小区的生态环

境和景观造成极大的影响，但环境影响报告并未对此作出影响评价，建议

环境影响报告正式版本增加对江南书苑拆除 2#5#楼后造成的生态和景观影

响评价。 

 2、我们江南书苑小区因增加了 2#5#楼的拆除工作，施工作业必将对小区

居民产生粉尘噪声废水等环境影响，环境影响报告对此没有做出分析评价，

建议正式版本增加这部分内容，并提出消除或补偿措施，确保群众利益不

受侵害。 

3、由于轨道交通施工征收拆除了江南书苑两栋楼房，使本来有 6 栋楼房的

完整小区被分隔成东西两块，对以后小区的管理和安全带来极大不便，也

造成了小区房产价值的贬损，安居乐业是群众的头等大事，小区居民人心

惶惶严重影响了大家正常的工作生活，大家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不满，存在

社会不稳定因素及社会隐患。这属于重大社会影响，但在环境影响报告中

只字未提，这属于环评报告的缺项。建议环境影响报告正式版本中增加社

会影响分析，并提出对小区后期提升小区品质规划建议和补偿措施，包括

但不限于在拆除区域建设停车场、绿化、小区加装电梯、货币补偿等等措

施，将居民的损失降到最低，以换取相关群众对市政工程的支持，确保合

肥重点工程顺利如期地进行。 

4、地铁横穿居民区，剩下的 1、3、4、6 栋成了穿心楼，面临以后墙面开

裂，地基下陷，噪音干扰，电磁辐射等等。干扰频繁，对 1、3、4、6 栋居

民产生了严重的的生理、心理影响。房子是用来住的，我们老百姓花了毕

生的积蓄买一套养老房实属不易，这才住了 17 年，余下的 53 年会造成既

无法正常居住也难出手的局面。大家现在都是上不好班睡不好觉的不安之

中。我强烈要求要么改道，要拆全拆。 

1、报告书中对沿线工程拆迁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声环境进

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应的措施，降低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

响。 

2、房价不属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6 
江南书苑 

小区 

因 S1 号线下穿江南书苑小区，小区共有六栋楼，其中 2、5 号楼列为征迁

范围。江南书苑是一个完整小区，征迁这两栋楼后势必带来原小区的环境

变化，所以我认为征迁后保持原小区整体完整，两栋楼原商住小区的用地

规划不可变更应纳入环评报告或作为不可撤销附件以对S1号线使用人进行

明确约束，以最大限度降低 S1 号线对江南书苑其余 4 栋楼业主的利益侵害。 

1、报告书中对沿线工程拆迁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声环境进

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应的措施，降低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

响。 

2、用地规划不属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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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编号 地  址 意见内容 答复及采纳与否说明 

7 
江南书苑 

小区 

离江南书苑剩下 4 栋楼太近了，震动磁辐射，噪音会长期困扰住户，近的

地方不足 50 米，这将大大损害业主的利益和生计 

根据预测，江南书苑小区段在采取本报告书提出的高等减振

后环境振动及二次结构噪声达标。工程对江南书苑小区无电

磁影响。 

8 
江南书苑 

小区 

1.公示的噪声和振动均超标且无通俗易懂的直观表述，作为非专业的老百姓
看不懂其具体意思及实际影响程度。对小区内非拆房产的影响未按距离远
近详细介绍。 

2、对电磁辐射、地基安全、房产结构稳定性的影响程度、可能性及应对措
施也未按前述要求进行说明。 

3、拆除本小区 2、5 栋后，给小区造成的景观植被、出行便利、地面使用
限制等的破坏情况、应对措施、恢复时间等也未说明。 

4、仅拆除 2、5 栋，势必造成小区剩余 4 栋的物理分割，对小区完整性和
封闭性影响未做介绍、说明。 

5、未与其他路线方案进行对比说明。如：将现路线向下适当平移，至少要
拆迁多少房产？ 

6、10 月 25 日通知邮电新村 1 栋房产需拆迁，本次为何又不拆了？ 

1、根据预测，江南书苑小区段在采取本报告书提出的高等减

振后环境振动及二次结构噪声达标。 

2、本工程以地下线形式穿越江南书苑小区，无电磁辐射影响。

房价不属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3、报告书中对沿线工程拆迁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声环境进

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应的措施，降低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

响。 

4、物理分割，对小区完整性和封闭性影响、房价影响不属于

环评报告书评价对象。 

9 
江南书苑 

小区 

为支持合肥建设同时江南书苑居民幸福生活不受影响，建议江南书苑整体
征迁 

根据预测，江南书苑小区段在采取本报告书提出的高等减振

后环境振动及二次结构噪声达标。在采取报告书提出的运营

期、施工期措施后影响可控。 

10 
江南书苑 

小区 

查阅相关国家规范得知：地铁中心线 50 米内都是影响区域，况且此次产生
的影响不仅仅是 2、5，余下的四栋楼在施工前、施工中、施工后都会面临
一系列问题。在今后的几年时间都生活在施工噪音、粉尘、震动和电磁辐
射等危害中，同时交通出行也会深受影响。施工过程中是否对剩余房子的
安全性构成威胁等不可知因素。地铁一般都是从城市干道及公园绿地下穿
行，从住宅小区内穿行对人民的生产生活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这种施工方
案还会破坏了我们小区的完整性，剩余房子的无二次征迁的机会，严重贬
值和无法转手出去，施工完成后小区太小物业管理都成为难题的局面。 

1、施工期该路段以盾构形式施工，对小区影响较小。施工期

对小区噪声、粉尘等影响主要存在于小区红线内建筑拆迁期，

根据经验拆迁时期很短，在采取报告书提出的措施后影响可

控。 

2、根据预测，运营期在采取本报告书提出的高等减振后环境

振动及二次结构噪声达标。 

3、房价、物业管理不属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11 / 
申请S1号线在包河大道与花园大道交口设立花园大道站或将黄河路站北移

改为花园大道站 
不属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12 / 建议在宿松路与阊水路交口设立南门换乘中心站 不属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13 / 建议 S1 线在南站南广场站～十五里河路站区间内增加设置站点（2 份） 不属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30 

5  其  他 

未采取其他公开方式。 



 

 31 

6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

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

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工程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

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

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本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寿县新桥国际产业园管委会 

                               承诺时间：2020 年 12 月 2 日 

 

 


